台灣農業推廣農會使用車輛申請單
	事         由
	

	乘  車  人  員
	
	乘車人數
	人

	會同單位

(人員、職稱)
	
	
	

	使用日期
及時間
	99年11月9日上午8時至

99年11月10日下午5時
	天數
	天

	擬往行程

地 點
	第一天：

	
	第二天：

	
	第三天

	
	第四天

	
	第五天

	經 費 來 源
	

	車號：A2-2813　　駕駛：　　　　派車時間：　月　日  午  時

	申  請  人
	

	單位主管核章
	


備註：一、本申請單適用於100公里以上、使用二日以上者。

　　　二、乘車人員請附公差單。
